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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14〕45号

关于举办2014年“姑苏职工文化节” 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展演月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 

为了践行新时期苏州职工精神，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，打造职工文化建设的品牌，今年“姑苏职工文化节”系列活动将重点举办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展演月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践行职工精神  成就人生梦想
二、活动内容
1、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展演、评比；

2、命名一批市职工文化建设示范单位、市职工文化活动优秀品牌、市优秀职工文体团队。
三、举办单位
“姑苏职工文化节” 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展演月活动由苏州市总工会主办，市工人文化宫承办。

四、活动安排
1、地点：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大舞台；
2、时间：9月份，晚上7:00-8:30，具体展演时间另行通知；

3、场次：展演共组织4场，每场节目约12个左右；

4、节目组织：请市职工艺术团、各市总工会（职工艺术团）推荐职工优秀节目各4个；各区总工会推荐职工优秀节目各2-3个；各局（公司）工会、各部省属企业工会、各直属单位工会推荐职工优秀节目各1-2个。所推荐文艺节目表演形式不限。

5、评比奖励：邀请有关评委（包括专业评委和工会评委）对参演节目进行评比，其中原创节目将酌情加分。通过评比，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对特别优秀的节目给予奖励；同时将设展演月活动组织奖，对组织有力、推荐节目形式丰富、效果良好的工会，将予以奖励。

6、表彰命名：市总工会将根据相关标准（随后下发），命名一批苏州市职工文化建设示范单位、优秀文体团队、优秀活动品牌，结果将在最后一场汇演时予以公布。
7、报名联系方式：所有推荐项目，包括伴奏音乐、大屏素材，请于8月15日前推荐至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处，联系人：何建亚，联系电话：13962189742，邮箱地址：whg_sz@163.com；涉及展演月活动的有关事项，也可联系市总工会宣教部，联系人：钱贞珍，联系电话：65245019、15895582567。

附件：参加展演月活动的职工优秀文艺作品推荐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总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7月15日
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

参加展演的职工优秀文艺节目推荐表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7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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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节目名称
	参演人员数
	表演形式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大屏素材
	伴奏音乐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如附带大屏素材和伴奏音乐的，在项目栏里填有，反之则填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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